

安溪县地方税务局公告

2018年第1号

安溪县地方税务局关于公布全文失效废止的

税收规范性文件目录的公告

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的有关要求，根据《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》（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1号）有关规定，我局对现行有效的税收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，现将新一批《全文失效废止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目录》予以公布。
本公告中的文件所转发的上级机关文件是否有效，应依照有关上级机关发布的规定执行。
特此公告。

附件:全文失效废止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目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溪县地方税务局

2018年7月10日

附件

	全文失效废止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目录
共1件

	序号
	标    题
	发文日期
	文   号

	1
	安溪县地方税务局转发《安溪县人民政府关于扩大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征收范围的批复》的通知
	2001-11-05
	安地税政[2001]78号


分送：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税务局,各分局(所)、稽查局,机关各股室

  安溪县地方税务局征管法规股承办     办公室2018年7月1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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